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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枣市监罚告〔2026〕88号

山东省信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

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

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已调查终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

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企业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

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
修订）》第八条第一款 企业应当于每年 1月 1日至 6月 30
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

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规定。依据《企业信

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 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 企业未按

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

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

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

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并拟作出处

罚如下：吊销其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

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

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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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

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

此权利。

联系人：吕勇,隋春明 联 系 电 话 ： 0632-3286093 、

3286092
联系地址：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嘉陵江路 77 号

枣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 年 06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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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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